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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投资
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的鑫元
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的投资。

一、有关情况说明
1、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上市交易的股票”。
2、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或上市的股票”、“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等类

似表述的，在遵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
风险控制等前提下，可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的投资。

本基金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变化， 可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或选
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

3.本公司在投资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做好相关风险管理工作。
二、投资风险提示
北京证券交易所主要服务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等方面的规则与其他交易场所

存在差异，基金投资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中小企业经营风险
由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大部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该类企业在持续经营能力、核心技术、管

理团队稳定性、财务数据稳定性及企业应对外部政策、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能导致投
资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对基金净值产生不利影响。

2、股价大幅波动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发行、 交易、 投资者适当性等方面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则存在一定差

别，包括北京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较沪深证券交易所设置了更宽的涨跌幅限制（上市后的首日不设涨跌幅
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30%），可能导致较大的股票价格波动。

3、企业退市风险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退市制度，上市企业退市情形较多，一旦所投资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进入

退市流程，有可能退入新三板创新层或基础层挂牌交易，或转入退市公司板块，基金可能无法及时将该企
业调出投资组合，从而面临退出难度较大、流动性变差、变现成本较高以及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可能对基
金净值造成不利影响。

4、流动性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门槛较高，初期参与的主体可能较少；此外，由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规模

小，部分企业股权较为集中，由此可能导致整体流动性相对较弱，若投资者在特定阶段对个券形成一致预
期，由此可能导致基金面临无法及时变现及其他相关流动性风险。

5、集中度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为新设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初期可投标的较少，投资者容易集中投资于少量个股，市

场可能存在高集中度状况，整体存在集中度风险。
6、系统性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属于创新成长型企业，其商业模式、盈利、风险和业绩波动等特征较为

相似，因此基金难以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若股票价格同向波动，将引起基金净值较大波动。
7、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

行修改完善，或者补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可能对基金投资运作产生影响，或导致基金投资运
作相应调整变化。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公司后续成立的基金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谨慎和风险可控的原
则，在遵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
制指标的前提下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投资。

本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投资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保持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性，并做好流
动性风险管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基金投资者利益。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
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
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 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科创板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
“上市交易的股票”；

2、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中的投资范围均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金可投资的范围， 且投资科创板股票符合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目
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

3、基金管理人在投资科创板股票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保持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性，并做好流动
性风险管理工作。

科创板股票具有下列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会面临科创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

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风险、退市风险、投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险、系统性风险、股价波动风险、
政策风险等。 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或选择
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于科创板股票。

投资科创板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科创板股票的流动性风险
科创板投资门槛较高，个人投资者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可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科创板股票流动性可

能弱于其他市场板块。 若机构投资者在特定阶段对科创板个股形成一致性预期， 存在股票无法成交的风
险。

（2）科创板企业退市风险
科创板有更为严格的退市制度，退市时间更短，退市情形更多，执行标准更严，且不设暂停上市、恢复

上市和重新上市环节，科创板上市企业退市风险更大，可能给本基金带来不利影响。
（3）投资集中度风险
科创板为新设板块，初期可投标的较少，投资者可能集中投资于少量个股，同时，因科创板上市企业均

为科技创新成长型，市场可能存在高集中度状况且价格波动趋同的情况，若股票价格同向波动，将引起基
金净值波动，整体存在集中度风险。

（4）市场风险
科创板个股集中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和

战略新兴产业领域。 大多数企业为初创型公司，企业未来盈利、现金流、估值均存在不确定性，与传统二级
市场投资存在差异，整体投资难度加大，个股市场风险加大。 科创板个股上市前五日无涨跌停限制，第六日
开始涨跌幅限制在正负 20%以内，个股波动幅度较其他股票加大，市场风险随之上升。

（5）系统性风险
科创板企业均为市场认可度较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在企业经营及盈利模式上存在趋同，所以科创板个

股相关性较高，市场表现不佳时，系统性风险将更为显著。
（6）股价波动风险
科创板新股发行价格、规模、节奏等坚持市场化导向，询价、定价、配售等环节由机构投资者主导。 科创

板新股发行全部采用询价定价方式，询价对象限定在证券公司等七类专业机构投资者，而个人投资者无法
直接参与发行定价。 同时，因科创板企业普遍具有技术新、前景不确定、业绩波动大、风险高等特征，市场可
比公司较少，传统估值方法可能不适用，发行定价难度较大，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20%，科创板股票
上市后可能存在股价波动的风险。

（7）政策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科创板企业带来较大影响， 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对战略新兴产业及科创板个股也会带来政策影响。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3月 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01746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 3月 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鑫元
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发起 A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发起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7467 017468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770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3年 3月 15日
至 2023年 3月 2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年 3月 2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90

份额类别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发
起 A

鑫元消费甄选混合发
起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67,735.53 239,690.09 10,307,425.6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2,224.39 5.78 2,230.17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0,067,735.53 239,690.09 10,307,425.62

利息结转的份额 2,224.39 5.78 2,230.17

合计 10,069,959.92 239,695.87 10,309,655.79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02,222.44 - 10,002,222.44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99.3273% - 97.018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的固有资
金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通过直销认购鑫元
消费甄选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份额，适用认购费
率为每笔 1000 元。 其
中，10,000,000.00 元固
有资金作为本基金的
发起资金，自本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认
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
限不少于三年。

-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9.90 200.12 210.02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1% 0.0835% 0.002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3年 3月 24日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
支付。

2、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份数、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额份
数均包括利息结转的份额。

3、对下属份额分类基金，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份数占基金总份额份数的
比例、 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额份数占基金总份额份数的比例均指占该类别份额份数的比
例；对于合计数，指占基金整体的份额份数的比例。

4、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 A类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 A 类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份；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
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 C类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份；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 C 类份
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份；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整体份额
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整体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份。

3.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
金 10,002,222.44 97.0180% 10,000,000.00 96.9964%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少于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
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2,222.44 97.0180% 10,000,000.00 96.9964%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少于 3年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

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 否则，由此
产生的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
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农银汇理金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3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3月 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金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金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065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4月 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农银汇理金
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 3月 20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008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9,649,630.81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7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年度的第 1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 3月 28日

除息日 2023年 3月 2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 3月 3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2023 年 3 月 28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并于 2023年 3月 29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3 年 3
月 30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

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若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
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6895599）咨
询相关情况。

本公告仅对农银汇理金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3年分红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相关
法律文件。

4、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
匹配意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
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联科技”，交易代码 68853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本公司股东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2.38元/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日联科技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发布的《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
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金额(元)

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工业 4.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537 386588.06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64 360226.32

富国中证智能汽车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422 369064.36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18 307502.84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 114285.00

富国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研究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8 158170.44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沪港深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成长优选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228570.00

富国军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转型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 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460 527234.80

富国大盘价值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2 219731.96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11 184532.18

富国产业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5 246093.70

富国优质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4 325178.92

富国 MSCI中国 A股国际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 114285.00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睿泽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8 272455.44

富国中证军工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消费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68 421787.84

富国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64 360226.32

富国中证医药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10 412949.80

富国中证科技 5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80 377902.40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65 131808.70

富国龙头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0 263617.40

富国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45 281141.10

富国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融享 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兴泉回报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8 272455.44

富国稳进回报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64 360226.32

富国融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消费精选 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均衡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农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天兴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智能汽车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61 298817.18

富国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83 439311.54

富国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22 369064.36

富国兴远优选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稳健策略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沪港深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69 193370.22

富国价值创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沪深 300基本面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87 500873.06

富国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96 167008.48

富国中证 800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11 184532.18

富国精诚回报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天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 114285.00

富国均衡成长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5 395426.10

富国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3 140646.74

富国中证芯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稳健恒盛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高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旅游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08 123123.04

富国诚益回报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科创创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浦诚回报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信享回报 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5 395426.10

富国金安均衡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61 298817.18

富国创新发展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23 140646.74

富国天旭均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2 105446.96

富国远见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23 140646.74

富国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22 369064.36

富国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上证 50基本面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27 202208.26

富国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周期精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低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41 448149.58

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4 210893.92

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0 263617.40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中证银行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富国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 527234.80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陆相关网址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
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公司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相应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
2023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

赎回等业务安排的公告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2023 年沪港通下新增港股通交

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2023年新增港股通交易日及更新 2023 年深港通下的港股
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 2023 年 4 月 27 日、4 月 28 日、6 月 20 日、6 月 21 日、9 月 27 日、9 月 28 日
为 2023 年度新增港股通交易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相关基金在上述新增港股通交易日的业务安排调整
为照常开放申购、 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如已开通，下同）等交易类业务，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首
个开放日恢复办理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一、本次调整后，2023年剩余非港股通交易日如下：

2023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日期
2023年 4月 7日
2023年 4月 10日
2023年 5月 26日
2023年 10月 23日
2023年 12月 25日
2023年 12月 26日

二、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中银港股通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04
2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9414
3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0321
4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26
5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7718
6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0500
7 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318
8 中银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029
9 中银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030
10 中银景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52
11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6243
12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4454
13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4871
14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0312

15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2706
16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2707
17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4049
18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4050
19 中银稳健景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555
20 中银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6577
21 中银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6578

重要提示：
1、如遇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关于非港股通交易日的具体安排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通知为准。 2023 年 12

月 28日（星期四）至 12月 29 日（星期五）是否暂停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等交易类业
务，将待中国证监会关于 2024年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确定后由本公司另行公告。

3、如本公司新增合同约定非港股通交易日不开放的基金，则可不再另行公告。
4、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及早做好交易安

排，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带来不便。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021-

3883478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中银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全文于 2023年 3月 25日在本公司网站（www.bocim.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021-38834788/400-888-55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德大类精选
配置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3月 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德大类精选配置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诺德大类精选（FOF）
基金主代码 00807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12月 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诺德大类精选配置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基金合同》、《诺德大类精选配置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3年 3月 27日
赎回起始日 2023年 3月 27日

注：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第十一个开放期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开放期内
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自 2023 年 4 月 18 日进入封闭
期，封闭运作期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期内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及相关金融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
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自首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本基金进

入首个开放期，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包括该日）起进入
下一个开放期。 每个开放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本基金的第十一个封闭期为 202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3 年 3 月 26 日，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3年 3月 27日（含该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含该日）为第十一
个开放期，期间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 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
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
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在开放期内，投资
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的价格为该开放期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但若投资者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
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等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直销网点、代销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目前仅对个人投资者开通）的首次单笔最低

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元（含申购费）。 各销售机构
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本基金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不作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
另有约定的除外。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
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请参见相关公告。

基金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费率
投资人在一天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见

下表：（单位：元）
3.2.1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0000 1.20%
1000000＜=M＜5000000 0.80%
5000000＜=M 1000元/笔

注：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等各项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

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在 T+2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T+3 日
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立或
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申请。 申购
的确认以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金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
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1份。 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额持

有人在某一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 份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基金份额持有人
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75%
30日＜=N 0

注：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日的投资人，赎回费全额计入基
金财产。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

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在 T+2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T+3 日
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销售机构对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赎回申请。 赎回
的确认以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赎回申请及赎回金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
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场外销售机构
5.1.1 直销机构
机构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震旦国际大楼 18层
联系人：宋娟
电话：021-68985199
传真：021-68985121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009、021-68604888
网址：www.nuodefund.com
5.1.2 场外代销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凤凰金信
（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源达信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爱
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钜派钰茂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
圳）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大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每个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后的 2 个工作日内，通过指定网

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 2 个工作日内， 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不对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

影响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
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4）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009)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了解相关情
况。

（5）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6）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3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依据《关于 2022年底及 2023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

的通知》、《关于 2022 年岁末及 2023 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关于 2023 年沪港通下新增港
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关于 2023 年新增港股通交易日及更新 2023 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
关安排的通知》以及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
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 2023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旗下部分基金办理申
购、赎回、转换和定投等业务，并自该非港股通交易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等业
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诺德品质消费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078

诺德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878

诺德兴远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036

诺德价值发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150

诺德量化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020

诺德新能源汽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829

诺德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551

诺德兴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772

诺德惠享稳健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6927

上述基金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 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
则上述基金不开放交易业务（包括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等业务）。

二、2023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提示如下：

2023年 4月 7日、4月 10日

5月 26日

10月 23日

12月 25日、12月 26日

注：1、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已剔除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休市日 重合的日期。 当日全天
均将不开放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业务。

2、如遇上述基金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202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至 12 月 29 日（星期五）是否提供港股通服务，将待中国证监会关于

2024年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确定后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和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的通知另
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诺德品质消费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 6个月的最短持有期限，投资

人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六个月，在六个月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及转换转出申请。
2、诺德兴远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的最短持有期限，投资人

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一年，在一年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及转换转出申请。
3、诺德价值发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的最短持有期限，投资人

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一年，在一年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及转换转出申请。
4、诺德量化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的最短持有期限，投资人

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一年，在一年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及转换转出申请。
5、诺德惠享稳健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暂未开放赎回和转换业务，投资人每笔认购/

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三个月，在三个月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及转换转出申请。
6、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

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7、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000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华安添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3月 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添祥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添祥 6个月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3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石雨欣

陆奔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丽娜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丽娜

离任原因 内部调整

离任日期 2023年 3月 2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东海祥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海祥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海鑫享 6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全文于 2023年 3月 25日在本公司网站[www.donghaifunds.com]和中国证监
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959-5531）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 2022 年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22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基金（详见下表） 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

ehuatai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
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32-9090，免长途话费；（021）80210198）咨询。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4024 华泰保兴尊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4374 华泰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4375 华泰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

3
004493 华泰保兴货币市场基金 A类

004494 华泰保兴货币市场基金 B类

4
005159 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160 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5
005169 华泰保兴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170 华泰保兴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

6 005522 华泰保兴吉年福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005645 华泰保兴尊信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
005904 华泰保兴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905 华泰保兴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9
005908 华泰保兴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909 华泰保兴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0 006188 华泰保兴尊颐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
006385 华泰保兴研究智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6386 华泰保兴研究智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2 006642 华泰保兴吉年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 007385 华泰保兴安盈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006882 华泰保兴健康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6883 华泰保兴健康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5 007540 华泰保兴安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7586 华泰保兴多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7 007767 华泰保兴尊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
009124 华泰保兴科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9125 华泰保兴科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9 007432 华泰保兴久盈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7971 华泰保兴恒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7972 华泰保兴恒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21
012132 华泰保兴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2177 华泰保兴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22
014999 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5000 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


